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６

证券简称：中润资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７４

，

５７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６１．３０％

。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了本公司向山东中润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润集

团”）发行不超过

３６４

，

５７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向惠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邦投资”）发行不超

过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购买相关资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办理完毕股份登记

工作。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交易。根据相关规定，中润集团、惠邦投资所认购的本公司股份

限售期限为

３６

个月，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的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占上市公司无限售

条件股份的比例（

％

）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

）

１

山东中润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６５

，

１８４

，

５２８ ３６４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１３０．０１ ４７．０９

２

惠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２３ １４．２１

合计

５２０

，

１８４

，

５２８ ４７４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１６９．２４ ６１．３０

三、本次解除限售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９３

，

７６６

，

７１２ ６３．７８ －４７４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１９６

，

７１２ ２．４８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９３

，

７６６

，

７１２ ６３．７８ －４７４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１９６

，

７１２ ２．４８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４９３

，

７６６

，

７１２ ６３．７８ －４７４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１９６

，

７１２ ２．４８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８０

，

４１４

，

７５６ ３６．２２ ４７４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７５４

，

９８４

，

７５６ ９７．５２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０

，

４１４

，

７５６ ３６．２２ ４７４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７５４

，

９８４

，

７５６ ９７．５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８０

，

４１４

，

７５６ ３６．２２ ４７４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７５４

，

９８４

，

７５６ ９７．５２

三、股份总数

７７４

，

１８１

，

４６８ １００ ７７４

，

１８１

，

４６８ １００

四、控股股东对其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处置意图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中润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惠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暂无计划在限售股

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５％

以上解除限售流通股，并承诺：如计

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

持数量达到

５％

以上的，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相关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自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履行承诺。

中润集团及其所属除中润资源以外的控股子公司、惠邦投资及其所属除中润资源以外的控股子公

司和郑峰文先生与中润资源之间将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

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手续，保证不通过关联

交易损害中润资源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履行承诺。

未来不会以控股、参股、联营等方式，直接、间接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未来房地产开发项目将以中

润资源及其控股子公司为主体拓展房地产业务。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任何地区，只要中润资源及其

控股子公司参与相关土地的招拍挂， 惠邦投资和中润集团及他们的控股子公司都不会参与该等招

拍挂。若惠邦投资、中润集团和郑峰文、郑建文先生违反上述承诺，则对中润资源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做出全面、及时和足额的赔偿。

履行承诺。

（二）经本公司董事会核查，截至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中润集团、惠邦投资严格履行了上

述有关股份锁定的承诺；中润集团、惠邦投资及实际控制人郑峰文先生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关于避免关联交

易的承诺；中润集团、惠邦投资及郑峰文、郑建文先生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未发生

任何违反承诺的行为；并且，不存在中润集团、惠邦投资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本公司对该股东的

违规担保等损害本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第

１０

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弘永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４２０００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

３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天弘永利债券

Ａ

天弘永利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４２０００２ ４２０１０２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份额净值（单位：人民

币元 ）

１．０２１６ １．０２２４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元）

３９

，

０９４

，

８６８．８５ ４

，

８５５

，

４５４．１０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１１８０ ０．１２２０

注：《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

收益分配次数最多

１２

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配收益的

９０％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其红利

按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转换后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

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３．１

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３．２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及

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３．３

权益登记日和红利发放日，注册登记人不接受投资者基金转托管、非交易过户等业务的申请。

３．４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自行选择。 选择红利再投资

的，红利再投资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未选择分红方式的，则默认为现金分红。

３．５

当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小于最低现金红利发放限额

１．００

元（不含

１．００

元）时，注册登记机构则将投资者

的现金红利按红利发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３．６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或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查询、变更当前的分红方式，亦可在

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代销机构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

前（不含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最后一次选择且经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的分红方式为准。

３．７

咨询方式

（

１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２－８３３１０９８８

、

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

（

２

）代销机构：兴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信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中信建投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中航证券、招商证券、渤海证券、华泰证券、山

西证券、中国银河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齐鲁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光大证券、新时

代证券、长江证券、平安证券、世纪证券、上海证券、安信证券、宏源证券、广州证券、信达证券、英大证券、华

安证券、国联证券、国金证券、东海证券、国信证券、西南证券、华宝证券、西藏同信证券、国元证券、华褔证

券、爱建证券、东莞证券、方正证券、中信证券、民生证券、中信万通证券、中邮证券、中信证券（浙江）、华龙

证券、华融证券、广发证券、浙商证券、国海证券、联讯证券、深圳众禄。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１

证券简称：鄂武商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６９０

号

报告书签署日期：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有关各方及联系方式

上市公司（被收购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６９０

号

联系人：李轩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５７１４２９５

收购人：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名称：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１

号华贸中心德意志银行大厦

２２

层

联系人：张渝 王刚华 申丽娜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０２６７７５

董事会报告书签署日期：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董事会声明

（一）本公司全体董事确信本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二）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履行诚信义务，向股东所提出的建议是基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客观

审慎做出的；

（三）本公司关联董事刘江超、黄家琦、刘聪在审议本次要约收购相关事项时将予以回避，本公司其他

董事没有任何与本次要约收购的相关利益冲突。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涵义：

本报告书 指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要约收购报告书 指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指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独立财务顾问、中德证券 指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指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要约收购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本公司、上市公司、鄂武商

Ａ

指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０１

收购人 指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国有

资产经营公司

武商联集团 指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国资公司 指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为武商联集团本次要约收购一致行动人

武汉经发投 指 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武商联集团本次要约收购一致行动人

本次部分要约收购 指

收购人按《要约收购报告书》向除收购人以外的全体流通股股东（不含武汉开

发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发出要约，按每股

２１．２１

元的价格收

购其持有的不超过

２５

，

３６２

，

４４８

股鄂武商

Ａ

股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证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一节 序言

武商联集团与武汉经发投、武汉国资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分别召开了临时董事会并就本次要约收购

签署了《关于实施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协议》。根据武商联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召开的临时董事会决议，收

购人武商联集团决定以要约方式收购鄂武商

Ａ

不高于

９

，

４２９

，

５１４

股股份。根据武汉经发投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召

开的临时董事会决议，收购人武汉经发投决定以要约方式收购鄂武商

Ａ

不高于

９

，

４２９

，

５１４

股股份。根据武汉

国资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召开的临时董事会决议， 收购人武汉国资公司决定以要约方式收购鄂武商

Ａ

不高

于

６

，

５０３

，

４２０

股股份。收购人武商联集团、武汉经发投、武汉国资公司拟收购鄂武商

Ａ

合计不高于

２５

，

３６２

，

４４８

股股份，合计占鄂武商

Ａ

总股本的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收购人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对本次要约收购表示无异议的文件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８０１

号）。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收购人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接受鄂武商

Ａ

董事会委托，担任武商联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本次要约收购鄂武商

Ａ

的被收购人即鄂武商

Ａ

的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要约收购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本次要约收购之相关各方当事人已承诺其所提供的为出具本报告所需的全部材料和文件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全部材料和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时效性承担法律责任。董

事会的责任是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要求，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在认真查阅

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要约收购行为等审慎的尽职调查的基础上发表意见， 谨供投资者和有关各方参

考。

第二节 本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一）公司名称、股票上市地点、股票简称、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鄂武商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０１

（二）公司注册地、主要办公地点、联系人、通讯方式

公司注册地点： 湖北省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６９０

号

公司办公地点： 湖北省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６９０

号

联系人： 李轩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５７１４２９５

电子邮箱：

ｗｕｓｈａｎｇｇｒｏｕｐ１＠ｐｕｂｌｉｃ．ｗｈ．ｈｂ．ｃｎ

（三）公司的主营业务、近三年发展情况及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１

、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百货零售业和量贩超市业务，是国内著名的商业零售企业，也是湖北省内百货商场数量

与量贩超市数量最多的连锁零售企业之一。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零售业务，经营方式从单体百货商

场经营发展为如今的多个百货商场与量贩超市的连锁经营。

２

、公司最近三年发展情况

（

１

）

２００９

年，公司化金融危机为发展机遇，全力推进五年发展规划。坚持抓扩销促目标，抓项目促发

展，抓管理促机制，抓队伍促素质，以公司成立五十周年大庆为契机，努力实现各项经济目标，企业重大发

展项目进展顺利，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持稳健的增长势头。

２００９

年，公司实现销售总额

１３５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７．６％

。营业总收入

７９．３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９．７３％

，

营业利润

４．１２

亿元，同比增长

９．９４％

，实现利润总额

４．２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３．９９％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

２．３９

亿元，同比增长

３２．３５％

。提前二年完成五年发展规划确定的利润目标。

（

２

）

２０１０

年，是公司实现五年发展规划的关键一年，公司积极抓住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商贸流通业的

大好机遇，以加快项目建设和经营提档升级为主要工作措施，坚持走质量效益型发展之路，发展工作提速，

经营质量提升，规模优势显现，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公司主要经济指标再创新高。

２０１０

年，公司实现销售总额

１７２．５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７．５５％

；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５．３７

亿元，同比增长

３２．７５％

；利润总额

５．２６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２．９０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２．９４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２．９５％

。

（

３

）

２０１１

年是公司五年发展规划完善收官的一年，公司以质量与效益为核心目标，面对激烈的市场竞

争和复杂的外部环境， 坚定不移地实践五年发展规划的宏伟蓝图， 企业发展规模与经济效益实现再次跨

越，圆满地完成了五年发展规划既定的目标，主要经济指标保持领先水平。

２０１１

年，公司实现销售总额

２０６．４１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７．３４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０．８５％

；利润总额

６．０４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４．８５％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３．３１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８７％

。

３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鄂武商

Ａ

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状况简表

项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万元）

９５０

，

５９２．４７ ９６９

，

５００．３０ ７４５

，

７４３．８８ ５８４

，

８９７．３２

净资产（万元）

２１７

，

０９３．８４ ２０４

，

００９．２９ １７１

，

０２９．９１ １４１

，

７２５．７１

资产负债率（

％

）

７４．９ ７６．９６ ７５．２ ７３．４

鄂武商

Ａ

最近三年及一期业绩状况简表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万元）

４００

，

４４６．２０ １

，

２７３

，

３８４．９９ １

，

０５３

，

７０３．５５ ７９３

，

７５９．５２

净利润（万元）

１８

，

２５４．７５ ４４

，

５３７．７７ ３７

，

７９０．６９ ３１

，

７６２．３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

收益率（

％

）

６．６７ １７．６６ １８．０１ １４．３３

注：

１

、

２００９

年年报及摘要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上。

２

、

２０１０

年年报及摘要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

３

、

２０１１

年年报及摘要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

４

、

２０１２

年一季报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四）在本次收购发生前，本公司的资产、业务、人员等与最近一期披露的情况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股本情况

（一）公司设立及上市情况

本公司系经“武体改［

１９８６

］

０１２

号”文、“武银管字［

１９８６

］第

６３

号”文批准设立，于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在武汉

市工商局登记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

经中国人民银行“证管办［

１９９２

］第

６７

号”文、深交所“深证所字［

１９９２

］第

１３０

号”文批准，本公司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公司发行上市后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国家股

５８

，

７２９

，

２００ ４１．９４％

法人股

４３

，

１８０

，

３００ ３０．８３％

社会公众股

３８

，

１３０

，

８００ ２７．２３％

总股本

１４０

，

０４０

，

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公司股权变动情况

１

、

１９９３

年配股情况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经公司

１９９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请武汉、深圳两地的证券主管部门批准，公司以

１９９２

年末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

股，并按

１０

：

３

的比例实施配售，配股价为

９

元

／

股，向全体

股东实际配售了

４

，

２０１．２１

万股。

本次配股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国家股

６９

，

１９１

，

１１８ ３２．９４％

法人股

６９

，

４４９

，

４６０ ３３．０６％

社会公众股

７１

，

４１９

，

８７２ ３４．００％

合计

２１０

，

０６０

，

４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１９９４

年配股情况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经公司

１９９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过武汉证券监督管理办公室武证办［

１９９４

］

２２

号

文《关于同意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度分红配股方案的批复》批准，公司以

１９９３

年末总股本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公司股本由

２１

，

００６．０５

万股变更为

２５

，

２０７．２５

万股，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国家股

８３

，

０２９

，

３４１ ３２．９４％

法人股

８３

，

３３９

，

３５２ ３３．０６％

社会公众股

８５

，

０７３

，

８４６ ３４．００％

合计

２５２

，

０７２

，

５３９ １００．００％

３

、

１９９６

年分红情况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经公司

１９９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过武汉证券监督管理办公室武证办［

１９９６

］

６０

号

文《关于同意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一九九五年度分红方案的批复》批准，公司以

１９９５

年末总股本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５

股。公司股本由

２５

，

２０７．２５

万股变更为

２８

，

９８８．３４

万股，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国家股

９５

，

４８３

，

７４２ ３２．９４％

法人股

９５

，

８４０

，

２５４ ３３．０６％

社会公众股

９８

，

５５９

，

４２２ ３４．００％

合计

２８９

，

８８３

，

４１８ １００．００％

４

、

１９９７

年配股情况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经公司

１９９６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武汉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武证办（

１９９７

）

３

号”文

及中国证监会证监上字［

１９９７

］

８７

号文《关于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配股的批复》批准，公司以

１９９６

年末总股本为基数，按

１０

：

３

的比例实施配售，配股价为

７

元

／

股，向全体股东实际配售了

３

，

１０２．５１

万股。

本次配股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国家股

９５

，

４８３

，

７４２ ２９．７５％

法人股

９６

，

１１８

，

４５９ ２９．９５％

转配股

１

，

１７９

，

０５９ ０．３７％

社会公众股

１２８

，

１２７

，

２５０ ３９．９３％

合计

３２０

，

９０８

，

５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５

、

１９９８

年分红情况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经公司

１９９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配股后总股本

３２

，

０９０．８５

万股，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８０６６４２

股，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公司股本由

３２

，

０９０．８５

万股变更为

５０

，

７２４．８６

万股，公司股本

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国家股

１５０

，

９２７

，

７３２ ２９．７５％

法人股

１５１

，

９３１

，

００６ ２９．９５％

转配股

１

，

８６３

，

６９６ ０．３７％

社会公众股

２０２

，

５２６

，

１５６ ３９．９３％

合计

５０７

，

２４８

，

５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６

、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５

日，公司刊登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４

日，公司刊登修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公

告。修改后的方案为“公司发起人股东以其持有的发起人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公司流通股股东，其对价安

排为：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可获得

３．５

股的股份对价。同时承诺：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

实施之日起，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

５％

，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

１０％

。”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３

日，武商集团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毕并复牌交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别 股份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３１

，

４７７

，

９５３ ４５．６３％

国家持有股份

８７

，

４０５

，

９４５ １７．２３％

法人持有股份

１４３

，

９１６

，

２４５ ２８．３７％

高管股份

１５５

，

７６３ ０．０３％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７５

，

７７０

，

６３７ ５４．３７％

三、股份总数

５０７

，

２４８

，

５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７

、公司目前股本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占比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９

，

２８７ ０．０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０７

，

１９９

，

３０３ ９９．９９％

合计

５０７

，

２４８

，

５９０ １００．００％

（三）收购人持有、控制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武商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为鄂武商

Ａ

的第一大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武商联集团关联方及其它一致行动人包括：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武商联集

团全资子公司）、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上述相关方同意在鄂武商

Ａ

所有对董事会的安排和股东大会表决

等决策方面与武商联集团保持一致。武商联集团的前述一致行动人在本次要约收购中无任何增持鄂武商

Ａ

股份的计划，不参与本次要约收购。

武商联集团的上述其他相关方及本次要约收购一致行动人武汉经发投和武汉国资公司持有鄂武商

Ａ

股份种类、数量及占鄂武商

Ａ

已发行股份的比例的情况如下：

名称 数量（股） 占鄂武商

Ａ

股份的比例

武商联集团

１０２

，

２９０

，

１７８ ２０．１７％

武汉国资公司

１６

，

４８７

，

６１６ ３．２５％

武汉经发投

１４

，

６３３

，

３２９ ２．８８％

武汉开发投

６

，

００５

，

２３４ １．１８％

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

９

，

３１０

，

２１１ １．８４％

合计

１４８

，

７２６

，

５６８ ２９．３２％

（四）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２

，

２９０

，

１７８ ２０．１７％

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

７３

，

０６５

，

６３３ １４．４０％

湖北银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１

，

６７１

，

２３２ ８．２２％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

，

９４９

，

６４４ ４．５２％

中国农业银行

－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９

，

２００

，

７８２ ３．７９％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１６

，

４８７

，

６１６ ３．２５％

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

，

６３３

，

３２９ ２．８８％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９５８

，

８９６ １．９６％

浙江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９

，

４５２

，

７０５ １．８６％

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

９

，

３１０

，

２１１ １．８４％

（五）公司持有或通过第三人持有收购人的股份数量、比例

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为武商联集团、武汉经发投、武汉国资公司，本公司不存在持有其股份情形，也

不存在通过第三人持有其股份的情况。

三、本次收购发生前，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公司

１９９７

年度配股申请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上字 ［

１９９７

］

８７

号文核准通过， 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实施完

毕，本次配股募集资金

２１７

，

１７５

，

６７３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１１

，

９１４

，

８５１．６１

元。本次配股

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支付世贸购楼款。此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第三节 利益冲突

一、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收购人存在的关联关系

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为武商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武商联集团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本公司的

董事刘江超、黄家琦、刘聪为武商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提名的董事，其中，刘江超亦为武商联集团董事，

黄家琦为武商联集团的副总经理。除此之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收购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

系。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家属在收购人关联企业任职情况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家属均未在收购人关联企业任职。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本次要约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情况

除上述关联董事外，公司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本次要约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

收购人及其关联企业无其他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四、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告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之前

１２

个月内无直接持有或通

过第三人持有收购人股份的情况

五、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持有本公司

股份的情况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鄂武商

Ａ

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唐国文 监事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２３ ０．０００００５％

黄俊 副总经理

２４

，

５３９ ０．００４８３８％

六、公司不存在下列情况

（一）董事因本次要约收购而获得利益，以补偿其失去职位或者其他有关损失；

（二）董事与其他任何人之间的合同或者安排取决于本次要约收购结果；

（三）董事及其关联方与收购方之间有重要合同、安排以及利益冲突；

（四）最近

１２

个月内做出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的修改。

第四节 董事建议或声明

一、董事会对本次要约收购的调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在收到武商联集团、武汉经发投、武汉国资公司出具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后，对收购人、

收购目的、收购价格、收购期限、收购资金、后续计划等有关情况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１

、武商联集团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２３８

号

注册资本：

５３０

，

８９６

，

５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１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２０１０２７９９７９０３１３

法定代表人： 王冬生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须经审批的，在批准后方可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

的，企业可自行开展经营活动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１５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２７１６９９６

２

、武汉经发投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武汉市江汉区长江日报路

７７

号

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２０４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２０１０２７７８１６４４４４

法定代表人： 马小援

经营范围：

开展能源、环保、高新技术、城市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物流、房地产、商贸、旅游等于

产业结构调整关联的投资业务；企业贷款担保，个人消费贷款担保；信息咨询（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１５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５５６５６８３

３

、武汉国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注册地址： 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

１６８

号

注册资本：

１２３

，

８３４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２０１００１２０３５８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２０１０３１７７７５８９１７

法定代表人： 杨国霞

经营范围： 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国有资产产权交易，信息咨询、代理及中介服务。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１４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５６１３７６０

（二）收购人股权及控制情况

（三）收购人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武商联集团控股股东为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注册资本

１２３

，

８３４

万元，法

定代表人杨国霞，主营业务为：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国有资产产权交易，信息咨询、代理及中

介服务。

武汉市国资委通过直接和间接持股控制武商联集团，并直接持有武汉经发投和武汉国资公司

１００％

股

权，为武商联集团、武汉经发投和武汉国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武汉市国资委为武汉市政府直属特设机构，

武汉市政府授权武汉市国资委代表市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负责监管武汉市属国有资产。

（四）收购人违法违规情况

最近五年之内，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

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目的

为进一步增强对鄂武商

Ａ

的影响力，更好地促进鄂武商

Ａ

发展，并看好鄂武商

Ａ

未来的增长潜力，收购

人计划对鄂武商

Ａ

实施部分要约收购事项。

收购人本次对鄂武商

Ａ

实施部分要约收购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１

、对鄂武商

Ａ

所在行业的前景看好，零售商业作为湖北地区的优势产业之一，在未来将随着中部地区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得到更快的发展；

２

、对鄂武商

Ａ

企业的长期看好，随着鄂武商

Ａ

近年来核心项目的陆续开业，公司未来的增值空间较大；

３

、通过本次收购，使得鄂武商

Ａ

具备更稳定的股权结构，从而有利于鄂武商

Ａ

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六）要约收购的股份数量及价格

本次要约收购对象为鄂武商

Ａ

除收购人以外的全体流通股股东（不含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汉

通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股份，要约收购数量为

２５

，

３６２

，

４４８

股，占鄂武商

Ａ

现有总股本的比例为

５％

。本次

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为

２１．２１

元

／

股。

（七）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为

３０

个自然日。本次要约收购的起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包括当日），截止时间

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包括当日），共计

３０

个自然日。其中，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３

个交易日内（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１９

日、

２０

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八）要约收购资金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５３

，

７９３．７６

万元人民币， 收购人进行本次要约收购的资金全部来源

于自有资金；其中武商联集团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武汉经发投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武汉国资公司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１３

，

７９３．７６

万元人民币。

收购人武商联集团、武汉经发投、武汉国资公司已将合计

１０

，

７５８．７５

万元（相当于收购资金总额的

２０％

）

存入登记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作为收购保证金。收购人承诺具备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

根据登记公司临时保管的接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九）未来十二个月收购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收购人没有对外处置现有鄂武商

Ａ

股份的计划，收购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根

据实际情况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若未来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变动幅度达到法定标准，收购人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收

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其他法定程序。

二、董事会建议

（一）董事会就本次收购要约向股东提出的建议

本公司董事会聘请中德证券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独立财务顾问。 中德证券对本公司挂牌交易股票的

市场价格表现、流通性进行分析，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根据独立财务顾问意见及本公司实际情况，本公司董事会就本次要约收购提出以下建议：在目前的市

场环境下，考虑到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对于《要约收购报告书》列明的要约收购条件，建议股东予

以接受。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关于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的议案。参与表

决的董事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刘江超、黄家琦、刘聪回避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要约收购发表意见如下：

收购人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对

鄂武商

Ａ

除收购人以外的全体流通股股东（不含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发出部分

要约收购的条件为：要约收购价格为

２１．２１

元

／

股，要约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包括当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包括当日），以现金方式支付。鉴于上述要约收购条件及收购人履行的要约收购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经查阅鄂武商

Ａ

所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本次要约收购出具的《独立

财务顾问报告》，基于独立判断，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所提出的建议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该建议是

审慎、客观的。

我们同意董事会向公司股东所作的建议，即：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考虑到公司股票目前在二级市场

的表现，对于《要约收购报告书》中列明的要约收购条件，建议股东予以接受。

三、独立财务顾问建议

（一）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要约收购无关联关系的说明

根据《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所作的声明，截止《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之日，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与本次要约收购的所有当事各方没有任何关联关系， 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要约收购发表的有关意见完全

独立进行。

（二）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要约收购的结论性意见

１

、对本次要约收购的结论意见

鉴于本次收购方提出的要约收购条件符合《收购管理办法》关于要约收购的有关规定，其要约价格、要

约期限等要约条件的确定是合法的；同时收购方履行了《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要约收购的法定程序，其操作程序是合法的。

２

、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要约收购提出以下建议

鄂武商

Ａ

挂牌交易股票具有一定的流通性，本次要约收购价格较收购人刊登《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和

《要约收购报告书》之前

３０

日二级市场的交易均价、最高价都有一定幅度的溢价。较《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告

发布前二级市场上鄂武商

Ａ

股票市场价格亦有一定的溢价。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与《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的期间，鄂武商

Ａ

二级市场挂牌交易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低于

要约收购价格。独立财务顾问建议鄂武商

Ａ

的股东接受本次要约收购条件。

（三）本次要约收购的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完成后，武商联集团将成为鄂武商

Ａ

的控股股东。武商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可能通过公司

董事会或通过行使股东表决权等方式对公司的人事、经营决策等进行不当控制，从而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

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财务顾问在最近

６

个月内持有或买卖被收购公司股份的情况说明

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的最近

６

个月内，独立财务顾问没有持有或买卖本公司股份。

第五节 重大合同和交易事项

一、本次收购发生前

２４

个月内发生的，不存在本公司订立重大合同的情形

二、本次收购发生前

２４

个月内发生的，本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或者其他重大资产处置、投资等行为

本次收购发生前

２４

个月内发生的，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或者其他重大资产处置、投资等行为明细情况如

下：

项目 公告时间 金额

十堰人商大楼整体改建

工程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９．２２

亿

襄樊购物中心项目土地

竞拍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６

亿

兴建黄石购物中心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１０．０７

亿

兴建仙桃现代商业城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５

亿

三、在本次收购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第三方拟对本公司的股份以要约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收购，或者本

公司对其他公司的股份进行收购的情况

四、在本次收购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正在进行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收购有关的谈判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信息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上述按规定披露的内容外，本公司不存在可能对董事会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不存在任何对本公司股东是否接受要约的决定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信息，也无中

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董事会声明

董事会已履行诚信义务，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对本报告书所涉及的内容均已进行了详细审查。

董事会向股东提出的建议是基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做出的，该建议是 客观审慎的。

董事会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关联董事刘江超、黄家琦、刘聪在审议本次要约收购相关事项时将予以回避表决。

全体董事签字：

刘江超（回避表决） 王 纯 刘聪（回避表决） 黄家琦（回避表决）

陈晓东 罗 铭 秦 琴 汤得军 余春江 田 玲 崔忠泽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三日

三、独立董事声明

作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人与本次要约收购不存在利 益冲突。本人已履行诚

信义务、基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向股东提出建议，该 建议是客观审慎的。

独立董事签字：

汤得军 余春江 田 玲 崔忠泽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以下文件自本报告书公告之日起备置于本公司法定地址，在正常工作时间内 可供查阅：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告武

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批复》；

二、《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三、《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四、鄂武商

Ａ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年报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五、《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六、中德证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七、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

2012

年

7

月

4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１

证券简称：鄂武商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在公司

２

号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刘江超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９

名，独立

董事汤得军因故未能出席，委托独立董事余春江表决，董事陈晓东因故未能出席，委托董事罗铭表决。本

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５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采取举手投票表决方

式，参与表决的董事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刘江超、黄家琦、刘聪回避表决）通过了《武

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事宜致全

体股东的报告书》（详见当日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２１

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三日


